GZ088项目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
招 标 文 件
第一部分：招标须知
1、 招标人：扬州市城建置业有限公司
2、 项目位置：西至曲江北路、东至观潮路、南至规划道路三、北至规划道路一（曲江小商品市场北GZ088地块，住宅案名暂定：九境融园）
3、 项目概况：占地面积51207㎡，分为A、B两个区块，其中A区块为住宅用地，用地面积32745㎡，容积率1.4；B区块为商业用地，用地面积18462㎡，容积率1.5，含4000㎡农贸市场。
4、 项目规划：A区块为住宅用地，总建筑面积约68000㎡，规划配建10幢8层洋房，约384户，户型面积段95-145㎡；B区块为商业用地，总建筑面积约46400㎡，配建4层商业综合体（局部办公）、2层农贸市场。
第二部分：招标内容及要求
本次招标内容：GZ088住宅项目销售代理、营销策划，投标人根据以下要求提交方案。
1、 投标报名要求
1、 具有房地产营销策划和销售代理服务的合法资格；现场审核资质原件，不符合者不接受报名。
2、 熟悉扬州本地商业及住宅市场行情，在本市有成功营销策划或销售代理经验的优先。
3、 近 2 年长三角地区实际操盘、策划咨询、销售代理项目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
4、 投标人须有能力独立完成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全程营销代理工作（即同时具备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经验），不得将本次招标所含内容的一项或两项分包、转包给其他个人或公司，否则我方有权中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2、 技术标部分（文本+PPT形式提报）
1、 项目营销方案提报：
（1） 公司简介、基本架构、运作模式，近二年来销售代理或策划顾问项目一览表，可选取与本案有一定参照意义的案例进行深入介绍。
（2） 对本项目的营销策划方案。包括市场分析、项目定位、产品策划及整体营销策划思路，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项目市场环境分析：
A：本年度房地产市场分析；
        B：区域项目动态分析，入市节点建议；
        C：竞品分析；
目标客群分析及定位；
产品分析及定位；
（3）结合项目特点提出总体推广策略；
（4）对项目销售策略、销售周期作出分析及建议。
2、有成熟销售代理经验的需提供近2年内销售代理项目及相关的销售业绩证明，并体现在项目营销方案提报中。
3、项目团队人员架构及从业履历
服务于本项目的人员架构：营销总监、策划总监、高级平面设计师、高级文案、案场经理；上述人员均需具有连续三年以上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一线工作经验，策划总监应具有三年以上同类楼盘策划经验。销售、策划需安排驻场经理，全程跟进项目销售，具体驻场人员配置出具详细的人员配置表，含策划及销售团队成员，策划+销售团队驻场最多8人。
3、 商务标部分（以文本格式呈现）
1、 本次招标商务标为营销策划及销售代理分开报价，营销策划月费标准≤3万元/月；销售代理费按提点结算，费率区间为0.8%-1.2%。
2、 参照附件按销售业绩划档提报佣金费率标准，明确财务结算方式及未完成目标任务的违约责任等。
4、 投标方案相关约定
1、 招标人拥有投标方案的使用权，投标文件包括项目营销方案，PPT 经评审复议后不予退回。
2、 投标人保证方案及有关创意并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否则投标人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3、 未经招标人许可,投标人不得将本项目的任何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否则投标人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三部分：评分标准及开标方法
1、 开标方法：
由招标方确定提报时间并通知各投标人，各投标人以PPT形式进行项目方案提报。提报后由招标人内部评审并最终确定中标单位，未中标的单位不再另行通知。
2、 评分标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报价（商务标）
	30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进行分析，以确认投标报价是否实质响应了招标文件的有效投标报价。以各投标单位总报价的平均值为基准价，每高出基准价的1%扣0.3分，每低于基准价的1%扣0.2分，扣完为止。

	2
	营销方案及案例提报
	30
	投标人对技术标部分营销方案进行提报，以确认方案是否实质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能够达到本投标文件中所表述的要求，提出详细的策划方案及推广策略；理想为20-30分；较好得10-20分，可行得0-10分。

	
	
	10
	结合本项目，选取近2年市场精品案例进行分析，理想为5-10分；可行得0-5分。

	3
	人员
配置
	5
	对项目团队人员简历、团队实力是否符合标书要求进行分析，较好为3-5分；可行得0-2分。

	
	
	5
	对项目人员架构及驻场人员配置是否符合标书要求进行分析，较好为3-5分；可行得0-2分。

	4
	服务
承诺
	10
	投标人根据项目拟定销售过程及合同终止后的服务承诺；理想为5-10分，可行得0-5分。

	5
	业绩
	5
	近2年营销策划代理业绩（2年前签订的营销策划项目，目前仍在协议期限中，视为有效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1份合同得2分，2份及以上得5分，原件备查。

	
	
	5
	近2年销售代理合作业绩（2年前签订的销售代理项目，目前仍在协议期限中，视为有效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1份得2分，2份及以上得5分，原件备查。


第四部分：投标文件及递交
1、 投标文件包括内容： 
1、 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被委托人有效授权书（需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2、 报价明细：包含营销策划和销售代理费用收取标准、财务结算方式及未完成目标任务的违约责任等，最终以文本格式呈现。
3、 提供项目营销推广方案。
4、 提供近2年内销售代理项目及相关销售业绩证明。
5、 提供项目团队人员架构及从业履历。
6、 技术标、商务标，投标文件需用档案袋封好且封口盖公章。
2、 投标文件的递交：
1、 投标文件要求一式两份（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并密封且加盖投标单位法人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印鉴。
2、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19年06月03日09点30分前；
地点：扬州市史可法路58-21号，扬州市城建置业有限公司3楼审计监察部
3、 [bookmark: _GoBack]投标文件接收人：罗志华   电话：18952578398
4、 招标相关事宜联系人：杨婷   电话：17715125198










附件：
1、基础销售考核指标如下：
	基础销售考核周期
	当期销售率
	备注

	每批次房源开盘后
2个月内
	当期住宅销售率不低于50%、车位销售率不低于40%
	1、销售率=认购套数÷当期推出套数×100%；
2、每期住宅推售前双方书面确认具体推售时间，以此为基础界定考核周期。

	每批次房源开盘后
4个月内
	当期住宅销售率达到70%，车位销售率达到60%
	

	每批次房源开盘后
6个月内
	当期住宅销售率达到90%，车位销售率达到80%
	

	每批次房源开盘后
10个月内
	当期住宅销售率达到95%,车位销售率达到90%
	



2、佣金提点及结算标准：
	佣金费率标准
	考核条件（当期销售率）
	住宅销售代理费补点

	
	住宅<70%
	/

	
	车位及储藏室<60%
	

	
	70%≤住宅<95%
	同时补足上阶段总销售金额提点

	
	60%≤车位及储藏室<90%
	

	
	住宅≥95%
	同时补足上阶段总销售金额提点

	
	车位及储藏室≥90%
	


注：
1、 结算标准在同时满足上述表格考核条件及基础销售考核指标的条件时，方可按照对应的点数结算佣金，否则取低销售率作为结算佣金标准。
2、 佣金按月结算，开盘日的次月起，每月15日为费用结算日；佣金结算按照单套房屋全款到账方可结算。
3、 连续2个周期未达到基础销售考核指标，自动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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